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獸醫師繼續教育相關法
規重點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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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第5條獸醫師執業(獸醫師業務、繼續教育)

獸醫師執行業務，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關申請執業登記，領有執業執照，始得執業。

前項業務，係指診斷、治療、檢驗、填發診斷書、處方、開
具證明文件及其他依法令規定由獸醫師辦理之業務。

獸醫師執業，應接受繼續教育，並每六年提出完成繼續教育
證明文件，辦理執業執照更新。

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格、條件、應檢附文件、執業執照
發給、換發、補發、更新與前項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、積分、
實施方式、完成繼續教育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(獸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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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獸醫系
畢業

實習期滿

獸醫師考試
及格證書

獸醫師
證書

所在地獸
醫師公會
會員

獸醫師
執業執照

考試院 農業部 直轄市、縣
(市)政府

執業
獸醫師執業取得證照

執業執照
更新日期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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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因行政院組織改造，防檢署配合變更網域，
113年8月以前核發之獸醫師執業執照QR
code掃描後會顯示錯誤訊息：

解決方法：

手動修改網域：
https://ahis9.baphiq.gov.tw...，修正
為「 https://ahis9. aphia.gov.tw/... 。

經由「全國獸醫師執業、診療機構開業
查詢」系統，輸入獸醫師姓名(免登入)
後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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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獸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

 獸醫師每6年完成至少120積分以上的繼續教育課程

 免繼續教育證明：1.領得獸醫師證書5年以內申請執業。2.連續歇
業2年以下，重新申請執業時，未超過歇業前所載更新日期。

 得以1年內20積分以上取代：1.取得獸醫師證書超過5年，首次申
請執業。2.連續歇業期間超過2年。

• 動物疾病診斷、人畜共通傳染病、公共衛生、

內外科…
專業領域

• 動物醫院管理、飼主關係建立、溝通技巧……專業品質

• 獸醫倫理、獸醫相關法規(如獸醫師法、動物傳

染病防治條例、動物用藥品管理法…)

專業倫理及

相關法規

12
~
24
積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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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歇業為執業獸醫師因不再執行業務，主動向縣市獸
醫主管機關申請歇業，並歸還執業執照，而失效並
非獸醫師主動進行申請，與歇業並不相同，因此無
法比照歇業處理。執業執照一旦到期進入失效狀態，
必須在90天緩衝期內完成120積分，始得恢復執業
執照狀態，並產生新的繼續教育區間，若緩衝期結
束仍未完成積分要求，則該執照將永久進入失效狀
態不會恢復。

我的執業執照已
經到期失效超過
兩年，為何不能
直接拿一年20個
積分重新申請執
業執照?

• 執業執照的歇業，必須在執業執照狀態為「執業」
時辦理，進入「失效」狀態的執業執照無法辦理歇
業。

執業執照失效後
是否能辦理歇業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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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課程及研討會：
實體、網路及通訊
課程，國內外學術
研討會。

學術發表及授課：
論文發表、壁報展
示、授課及特別演
講。

自我進修與訓練：
在國內外大學、研
究機構進修及住院
醫師訓練。

國外執業：提供該
國繼續教育證明。

取得獸醫師繼續教育積分方式



9

防檢署

工作小組(被認可
之團體或法人)

課程審查委員
(工作小組聘請)

開課機構執業獸醫師

資訊管理系統

V

全聯會 –獸醫師繼續教育
課程認定及積分採認作業規範

團體課程
申請

個人積分
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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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
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mo
oc/index.php



11

• 不論是團體課程或是個人積分，皆是以積分「核放
日」為基準，若積分的核放日期在執業執照到期日
之後，的確會影響執照狀態。

• 如積分於緩衝期內核放，且核放後即達成六年120
分之目標，系統於每日進行積分核算時判定為達標，
執業執照狀態即於隔日產生新的六年區間，執照狀
態由系統進行更新，可繼續執業，且無須換照。

請問我有一些上
課的積分，到期
日都還沒核放，
請問會影響我的
執業權益嗎?

• 考量團體課程及個人積分送審之審查流程時間差，
目前設定有90天的緩衝期，積分區間的計算除了
原本的六年之外，再加上緩衝，等於有六年又三個
月的時間可供獸醫師累計所需積分。

• 緩衝期間之執業執照仍為失效，不能執業。緩衝期
內完成積分之執業執照，將於最後積分核放日的隔
日才能開始新的執業區間。

緩衝期是什麼意
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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獸醫師跨區執業相關法
規重點說明

02



14

第7條獸醫師執業(地點限制及但書)

獸醫師執業以申請執業執照之所在地為限，並應在經核准登
記之獸醫診療機構、畜牧、獸醫機構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
必須聘請獸醫師之機構為之 。但機構間之會診、支援、應邀
出診、急救或事先報准者，不在此限。

*施行細則第6條--本法第7條規定獸醫師執業之機構為：
公立、私立獸醫診療機構
聘用專職獸醫師或獸醫佐之動物飼養場
動物衛生檢驗研究機構
動物檢疫、防疫機關
動物用生物藥品廠 (非動藥販賣業者)
農會、屠宰場
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

獸醫
業務

執業
機構

執業執照

有獸醫師證書
就可以申辦執
業執照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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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條常見疑義
 應邀出診、機構間之會診、支援：臨時性、非常態性
 事先報准：不在原執業登記所在地之機構執行業務，又非屬支

援、會診、急救或應邀出診之情形，應事先報准
• 如何報准?

• 由獸醫師或其執業機構向原登記之當地主管機關及欲前
往執行業務之主管機關事先申請

• 需檢附之說明或資料：原因、支援機構、期間、證明文
件及其他主管機關要求文件等

• 實際案例：
• 協助公益活動，赴偏鄉某活動中心為當地犬貓執行絕育
手術、義診

• 跨區至其他縣市與當地畜牧場簽訂特約獸醫師



16建議事先報准

可預期

 偏鄉疫苗注射、公益
絕育、義診活動(單次)

臨時性、單一、偶發

 機構間--

• 會診--專科意見、
技術交流

• 支援--臨時人手不
足、手術支援

 動物飼養場、動物住
所--

• 應邀出診

• 急救--應急突發

免事先報准

常態性、例行性

 動物飼養場特約獸醫
師、經常開立家禽健
康證明書、經常開立
處方箋

 於非原執業登記之動
物醫院固定排班開設
門診

 偏鄉巡迴疫苗注射、
公益絕育、義診活動
(一段期間)

應事先報准

相關樣態繁多，仍須視個
案情境個別判定是否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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